水口府〔2024〕6号
重庆市铜梁区水口镇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水口镇2024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村（社区），镇级各部门（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切实减少大气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公共安全，根据《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4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制定我镇2024年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如下：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压紧责任
充分认识做好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意识，守住安全红线，针对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特点，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分析查找辖区内近年来“禁放”安全管理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工作短板，制定针对性措施，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刘婧晶任组长、政法委员、副镇长陈清训任副组长、相关办站所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镇应急办，由政法委员、副镇长陈清训兼任燃管办公室主任，应急办负责人马瑞为副主任，钟世刚等为办公室成员，具体负责办公室日常事务。
二、统筹整合资源，广泛宣传引导
按照《条例》规定的禁放区域和《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燃放烟花爆竹管理的通告》（铜府发〔2022〕20号）明确的禁放区域以及“禁放区内禁售、禁放烟花爆竹”的要求，从即日起启动宣传工作，重点做到“广播有声音、电视有节目、报纸有文章、网络有阵地、街上有公告、社区有专栏、小区有标语”，确保宣传发动全覆盖、无死角。
（一）2024年2月4日为“全区燃放烟花爆竹安全集中宣传日”，组织开展集中统一宣传活动。
（二）组织小学、幼儿园依托假期作业、课外活动、安全课等开展烟花爆竹安全主题教育，发挥“小手牵大手”作用，提高青少年群体燃放烟花爆竹的认识和意识。
（三）将禁燃禁放烟花爆竹宣传纳入基层社会治理和网格化管理范畴，充分发动网格员、志愿者等力量，开展张贴宣传海报，悬挂宣传横幅，登门入户宣传告知，运用典型事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等，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意识。
三、严格安全监管，强化源头管控
（一）严把安全准入关，严格经营许可，严格培训考核，严格执法检查，加强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储存仓库和零售点安全管理，督促批发企业严格出入库管理，落实流向登记制度，督促烟花爆竹零售网点落实实名购买登记要求。
（二）依托乡村交通劝导站，设立烟花爆竹检查卡点，开展道路运输检查，依法查处无证运输、不按规定线路运输、非危险品运输车运输、超载、超速以及违反运输许可事项等违法行为。
（三）督促经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把烟花爆竹产品进货质量关。
四、开展隐患排查，化解安全风险
镇燃管办负责组织对本辖区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制定工作措施，做到安全隐患“发现即整改、整改即落实、落实有复查”，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风险。对禁放区、禁放场所及“楼宇平台、地面建筑、地下空间”等重点区域场所开展“地毯式”滚动排查，确保发现隐患彻底、整改措施坚决、复查结果严格。
五、加强联动执法，严格依法查处
镇燃管办各成员单位要联合联动，加大打非治违工作力度，依法查处非法生产、销售、储存烟花爆竹的行为，依法查处涉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安全事故；依法查处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和烟花爆竹零售网点采购、销售不符合本区规定品种和规格烟花爆竹的行为；督促汽车客运站点等交通枢纽落实“进站安检、保安巡查”等制度，防止非法携带烟花爆竹，对执法检查发现的和其他部门移送的违反交通行业法规的违法案件实施处罚。
六、落实禁放看护，做好应急处置
各村（社区）是水口镇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有效，认真抓好我镇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在除夕、正月初一、元宵等燃放烟花爆竹重点时段，以村、社区为基本单元，以辖区道路、重点地区、楼群单位、行业场所为重要点位，实行禁放看护“网格化、实名制”，分区、划段包干负责，并通过现场检查、视频检查等方式，确保看护力量在岗在位。同时，要加强应急值守和指挥调度，做好应急处置准备。加强街面巡逻和重点目标管控；制定灭火和应急救援预案，组织开展针对性应急演练，强化等级战备，在重点区域、重点道路实施消防车驻防，确保遇到火情第一时间开展先期处置。


重庆市铜梁区水口镇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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